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云政办发 〔２０１７〕６７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云南省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«云南省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暂行办法»已经省人民政府

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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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暂行办法

为贯彻落实 «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旅游市场秩序

整治工作措施的通知»(云政发 〔２０１７〕１９号)和全省旅游市场

秩序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,强化各级政府旅游市场秩序监

管责任,确保工作措施落到实处,制定本办法.

一、考核评价内容

(一)州、市人民政府监管效能

重点考核评价各州、市人民政府落实旅游市场监管领导责任

和及时处置重大问题、创新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、涉旅投诉案

件处置效率、舆情管控、安全事故预防以及因旅游市场监管不到

位受到处理的情况.

(二)游客评价

重点考核评价团队游客在旅行社安排行程内的有效投诉情

况;散客在旅游期间涉及旅游要素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有效投诉

情况,以及游客对旅游市场环境、市场秩序、行业服务、投诉处

理等方面的满意度情况.

二、考核评价方式

(一)考核评价方式

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(以下简称领导小组)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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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考核评价组,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

式深入各州、市开展考核评价工作.游客满意度调查委托国家统

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开展.

(二)考核结果应用

领导小组根据考核结果,对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不健全、

运行不畅、游客体验较差的州、市,加大督促检查力度.同时,

将考核结果反馈省政府督查室和省监察厅,作为综合考核评价和

问责的依据.

三、考核评价组织和程序

(一)自检自评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在对照本办法自查的基础上,进行考核项

目自评打分,并将自评情况报领导小组办公室.

(二)调查评分

考核评价组通过调阅资料、采集数据、审查核实、实地查

验、专项调查等方式进行评分,提出考核评价初步意见.

(三)综合考评

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考核评价组初步意见,结合各地实际情

况,提出考核评价意见报领导小组审定.考核评价结果在全省范

围内通报.

附件:云南省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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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云南省旅游综合监管考核评价表

考核
项目

考核评
价指标

考核评价内容 计分方式 得分

州、市 人 民

政府监管效

能

(５０分)

落实领导责

任和建立综

合监管机制

情况

(１０分)

投 诉、案 件

处置效率

(１０分)

落实领导责任,及时研究处置

当地涉旅和旅游监管重大问题

情况(３分)

州、市人民政府领导未及时研究处置上级交办和当

地存在的涉旅和旅游监管重大问题的,发现１次扣

１分

“１＋３＋N＋１”综合监管模式建

立和运行情况(７分)

　　一、州、市人民政府未建立“１＋３＋N＋１”监管

模式的,其中,未建立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的扣

２分;其余５项,每缺１项扣１分

二、州、市人民政府已建立“１＋３＋N＋１”监管

模式,但出现下列情况的每次扣１分:(一)工作制

度不健全、运转不畅;(二)综合监管调度指挥中心

和其他机构人员不到位;(三)分办、转办事项不及

时落实的;(四)重大涉旅信息报送不及时、不准确

或漏报的

涉旅有效投诉办结情况(４分) 有效投诉未按时办结的,每起扣０５分

涉旅有效投诉立案查处情况

(３分) 漏立、错立案件的,每起扣０５分

涉旅督办案件结案情况(３分) 督办案件未结案的,每起扣０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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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
项目

考核评
价指标

考核评价内容 计分方式 得分

州、市 人 民

政府监管效

能

(５０分)

游客评价

(５０分)

负面舆情

(１０分)

安全生产

(１０分)

受处理情况

(１０分)

游客有效投

诉情况

(３０分)

发生一级、二级、三级涉旅负面

舆情情况(１０分)

每发生１次一级负面舆情扣１０分,发生１次二级

负面舆情扣５分,发生１次三级负面舆情扣２分

(舆情等级由省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

织有关专家分析研判)

涉旅安全事故发生情况(１０分)
每发生１起特大涉旅安全事故扣１０分;发生１起

重大涉旅安全事故扣７分;发生１起较大涉旅安全

事故扣４分;发生１起一般涉旅安全事故扣１分

受到上级通报批评、问责等处

理情况(１０分)

因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等导致旅游市场整治不

力,责任不落实,受到上级通报批评、问责等处理

的,由考核评价组根据情节轻重和问责方式的类型

决定扣分分值

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投诉情

况(１５分)

有效投诉率＝该州市团队游客有效投诉数÷该州

市接待团队游客人次.按照州、市有效投诉率由高

到低排名,从第１名扣１５分开始计算,排名每递减

１名少扣１分,即:排名第１名的扣１５分、第２名

扣１４分第１６名扣０分

散客对旅游各要素、各环节的

投诉情况(１５分)

有效投诉率＝(该州市游客有效投诉总数—团队游

客有效投诉数)÷(该州市接待游客总人次—接待

团队游客人次).按照州、市有效投诉率由高到低

排名,从第１名扣１５分开始计算,排名每递减１名

少扣１分,即:排名第１名的扣１５分、第２名扣１４
分第１６名扣０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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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
项目

考核评
价指标

考核评价内容 计分方式 得分

游客评价

(５０分)

游客满意度

情况

(２０分)

游客对旅游市场环境、市场秩

序、行业服务、投诉处理等方面

的满意指标(２０分)
扣分＝２０—(游客满意指标÷１００)×２０

合计 １００分

　　注释:１计分采取扣分制,各项目分值扣完为止,如无上述扣分情况的则得满分.

２督办案件:指国家旅游局和省级督办案件.

３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投诉情况包括:(１)团队游客对旅行社和导游的投诉.(２)团队游客对旅行社安排的景区

(点)、交通、住宿、餐饮等方面的投诉.有效投诉数据来源:“１２３０１”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及省旅游执法总

队受理的投诉(含人民网“３１５”平台、地方领导留言版等媒体平台上的投诉);团队游客人次以国家旅游局旅行社

统计调查管理系统数据为准.

４散客对旅游各要素、各环节的投诉情况包括:对景区(点)、餐饮、住宿、交通、购物和社会治安等投诉.有效投诉

数据来源:“１２３０１”国家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和省旅游、工商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食品药品监管、物价等部门受理

的有效投诉数总和.

５游客满意度指标:游客满意度总指标数为１００,通过委托第三方随机抽样、定向调查等方式,对各州、市进行调查,

评价出游客满意指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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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

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滇中新区管委会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６日印发


